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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一  條 本校職工成績考核依本辦法辦理。 

第  二  條 本辦法所稱職工係指編制內專任職員、約聘專任職員（不含專    

題研究及產學合作計畫人力）、技工、工友。 

    專任教師兼任非主管之行政職務者，其行政服務成績考核依

本辦法辦理，且列入教師評鑑輔導與服務項目之成績。 

第  三  條 職工成績考核分下列二種： 

一、平時考核：各單位主管對於職工平時工作表現，應隨時詳

加紀錄，作為年度考核之依據，如有特殊優劣情形，即按

本校職工獎懲辦法辦理。 

二、年度考核：職工任職至學年度終了連續服務滿六個月者

（不含留職停薪或延長病假期間），應依工作績效給予年

度考核，合計獎懲分數後，以一百分為滿分。 

第  四  條 成績考核結果分為優、甲、乙上、乙、乙下、丙、丁七等： 

考列優等者，須符合甲等及以下條件： 

（一）考核年度內無缺失紀錄。 

（二）主動積極，具高度服務熱忱，且善於溝通協調，有具

體事蹟。 

（三）工作上有創新作法或在本職業務有具體較優表現。 

考列甲等者，須符合乙上及以下條件： 

（一）工作積極，績效優良，有具體事蹟。 

（二）未受刑事有罪判決或懲戒處分。 

考列乙上者，須符合以下條件： 

（一）考核總分八十五分以上。 

（二）認真負責，工作效率高且有具體績效。 

（三）無曠職（工）紀錄。 

（四）未受刑事有罪判決或警告以上處分。 

考列乙等者，須符合以下條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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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考核總分七十五分以上。 

（二）無曠職（工）紀錄。 

（三）未受刑事有罪判決或小過以上處分。 

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考列乙下： 

（一）考核總分七十以上，未達七十五分。 

（二）處理業務常有疏失或缺失情節嚴重，有具體事證。 

（三）同一學年度內，獎懲功過抵銷後，累計二次警告處分。 

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考列丙等： 

（一）考核總分六十分以上，未達七十分。 

（二）處理業務常有疏失且未見改善或缺失情節重大，有  

具體事證。 

（三）有曠職（工）紀錄，但未達本校免職之規定。 

（四）受刑事有罪判決或小過以上處分。 

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考列丁等： 

（一）考核總分未達六十分。 

（二）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，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。 

（三）不聽指揮，破壞紀律，有確實證據。 

（四）違反學校規定、勞動契約或其他具體之約定且情節

重大。 

第  五  條 優等、甲等、乙上人數以不超過受考人數百分之三十為原則，

其中考列甲等人數不得超過受考人數百分之二十，並得自甲等人

選中擇優列為優等，但優等人數不得超過甲等人數百分之二十。

本校得視當學年度整體工作表現酌予調整考列各等第之人數比例。 

第  六  條 本校依據成績考核結果辦理年度晉級、調整年終工作獎金： 

年度晉級： 

（一）服務滿一學年度，考列優等、甲等者，晉本薪（工餉）

或年功薪（年功餉）一級，乙上、乙等者，晉本薪（工

餉）或年功薪（年功餉）一級，已支本薪（工餉）最

高級者，不予晉級，次年仍考列乙上或乙等者，改晉

年功薪（年功餉）一級。考核後晉級不得高過本職最

高年功薪（年功餉）。 

（二）考列乙下、丙等者，留支原薪（工餉）。 

年終工作獎金調整原則如下： 

（一）優等：加發一個月。 

（二）甲等：加發零點五個月。 

（三）乙上：加發零點二個月。 

（四）乙下：第一年減發三分之一。五年內累積二次乙下者

減發三分之二；累計三次乙下者則不發給。考列乙下

後之第二年至第五年考列丙等者則不發給。 

（五）丙等：減發二分之一，累計考列二次丙等者則不發給。 

（六）丁等：不發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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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七 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予免職或解僱： 

連續二年丙等。 

五年內累計三年未達乙等（含）以上。 

累計三年丙等。 

考列丁等。 

第  八  條 年度考核由各單位主管依據職工自評及平時考核辦理初核評

分，經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（以下簡稱人評會）參考其他同仁評核

結果、各項行政表現進行覆核並給予等級後，送請校長核定。 

各學院暨所屬系所合併辦理初核，初核結果須經院務會議審

議。 

人評會覆核前，校長得指定委員三至五人組成專案評核小組

進行初審，並建議受考人員等第，以利審查。 

第  九  條 一級主管逕由直屬主管初核，考核結果僅作晉級之依據，不給

予等級。 

第  十  條 考核評分應併計當學年度獎懲紀錄，嘉獎一次總分加一分、小

功一次總分加三分、大功一次總分加九分；警告一次總分扣一分、

小過一次總分扣三分、大過一次總分扣九分。 

第十一條 成績考核結果以書面通知各受考人。考列丙等或丁等者，應說

明事實及原因。受考人如不服考核結果，應於收到考核通知書之次

日起三十日內，向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。逾期未提出

申請，不予受理。 

第十二條 成績考核結果經核定後，自考核年度之次學年度第一學期起

執行；免職或解僱之人員，自次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執行。 

第十三條 人評會委員對於本身之考核，應行迴避。 

參與考核人員在考評進行中，應嚴守秘密，如有洩密且經查證屬實

者，依獎懲辦法議處。 

第十四條 職工之成績考核，應根據確切資料，慎重辦理。如有不實之考

核者，一經查覺，除考核結果予以重核外，其有關失職人員並予議

處。 

第十五條 受考人員於學年度中有調職情事者，年度考核初核由其最後

任職單位主管評分。  

第十六條 本辦法所需表冊格式另定之。 

第十七條 成績考核以學年度計，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次年七月三十一

日止。  

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  




